
试用及转正办理

试用指导，安排导师，制定培养计划

培训培养、试用考核

试用期满 45 天前人事处通知教职工在 HR 系统

提交转正申请

人事处发起 HR 系统转正审批流程

用人部门组织转正座谈

转正测评（教师岗完成教学能力测试；辅导员岗

完成育人思想、育人方法测评）

完成转正审批手续

人事处发转正贺信

结束

解除劳

动关系

人事处实时跟进用人单位考核结果和转正意见

用人部门及相关领导综合评价，给予转正意见

个人填写转正信息与转正总结


